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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投資AI新創實施方案
搭配投資人說明會



本說明僅作為參考之用，
若有未盡事項或與公告
內容不符者，悉以正式
公告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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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投資於AI相關企業

加強投資AI新創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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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信賴產業
(2024-2028)

半導體
產業

軍工
產業

安控
產業

持續完備投資環境，營造產業生態系

加大投資AI力道
國發基金匡列100億元投資於AI數位產業

人工智慧
產業

次世代通訊
產業



10年期百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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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期7年
(113-120年)

處分期3年
(120-123年)

100億資金



政府搭配民間資金共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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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則 投 資 比 例 1 : 1 、 最 高 投 資 比 例 2 : 1

( A I 投 資 方 案 : 搭 配 投 資 人 )

AI投資方案 搭配投資人



方案運作與各關係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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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基金

數位產業署
投資方案
信託專戶

被投資事業

投資評估
投資後管理

專案辦公室

搭配投資人

委託
管理

行政支援

委託辦理

績效彙報

申請共同投資、
績效彙報極處
分資料備查



投資對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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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產業

AI運算資源服務 AI各領域應用與服務

運算
設備

雲端
平台

資料
處理

機器
學習

電腦
視覺

自然語
言處理

移動
控制

系統
整合

顧問
諮詢

智慧
設備

領域解
決方案

提供資料擷取、儲存與
處理的運算服務

利用人工智慧技術，基於特定應
用領域所開發的產品或服務或提
供所需的支援服務

AI核心技術服務

包含提供AI建置生命週期中所
需必要技術性資源，如數據標
註、演算法、生成式模型等



投資對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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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G4871

從事以網際網路方式零售商品之行業
（不含電視、廣播、電話等其他電子
媒介及郵購方式）

軟體出版業 J582

從事軟體出版之行業，如作業系統軟
體、應用軟體、套裝軟體、遊戲軟體
等出版、線上遊戲網站經營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
關服務業 J62

從事電腦程式設計、系統整合、諮詢
及設備管理等相關服務之行業

資訊服務業 J63

從事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主機
及網站代管等資訊服務之行業。

未分類其他金融輔助業 
K6699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數位簽章製作、
電子憑證簽發、管理及其他相關電子
認證服務之行業

數位經濟產業



投資原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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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得投資於上市、上櫃公司

2.限投資國內公司，惟若屬已投資案件因國際化之實務需求，與海外公
司進行股權交換，使本專戶持有海外公司股權，應由數位產業署核准後
始得為之

3.不得投資陸資企業，陸資企業係指公司設立或投資人資金包含大陸、
香港及澳門地區之個案或法人資金。

投資範圍

單次投資金額上限1億元，單一企業不得超過1.5億元投資金額

不得超過該搭配投資人已使用投資額度五分之一老股限制



投資原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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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計公股股權比率以不超過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49%為限

2.本專戶不得擔任該被投資事業最大股權持有者

3.投資後持股比率應低於企業實收資本額20%；超過則以特別股參與

公股規範

不得投資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稱利害關係之公司

 投資董事、監察人對投資案件之持股達5%以上。

 綜合持股達5%以上。所稱綜合持股，指投資案件對搭配投資人或間接控
制之事業對搭配投資人之持股總數。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與投資案件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
股份10%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 

利害關係



投資原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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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搭配投資人與專戶共同投資，且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參與投資
(1:1)

2.搭配投資人若投資屬政策扶植相關條件者，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
金額二分之一為共同投資金額(2:1，方案：創投)

3.提高搭配投資比例的企業條件：

 投資於新創企業（原則成立八年內）者。

 投資於申請時一年內曾參與政府AI產業定向培育機制，並經本署專案認定者。

 投資於曾受本署公告認定之國內外具代表性之數位經濟相關獎項獎勵者。

 其他本署專案認定之條件。

配投比例



投資審議會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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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投資人代表 數位產業署代表
國發基金代表

(列席)
1-3位

產業專家學者

投資審議會委員

①金融機構/投資事業/創業投資管理顧問 總經理(金融機構為協理級)以上

②加速器/企業創投/策略投資機構 數位產業署或專案辦公室代表

召集人



搭配投資人義務(1/2)

一. 應揭露與被投資事業及其原股東或員工有委任與其他法律關係，
並應於搭配投資前敘明投資資金來源

二. 如取得董、監事席次，得推派董、監事人選參與被投資事業之
董事會，以確實瞭解其營運情形

三. 應就被投資事業股東會與董事會會議內容研提處理方案，若有
重大議題應於會前通報，並為必要之處理

四. 應擬訂訪視計畫，定期或不定期前往實地訪查，實地瞭解其經
營情形

五. 應按季提供各被投資事業最新營運、財務情形(依規定之格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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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投資人義務(2/2)

六. 提供被投資事業處分進度說明，每年提供被投資事業投資分析
說明

七. 處分途徑包括取得授權後於資本市場售股、洽特定人收購等

八. 若欲處分共同投資事業之股權全部或部分時，應具體敘明被投
資事業之現況與前景、規劃處分方式及對象、建議處分價格之
合理性分析等，取得同意後，將處分情形於季報中揭露

九. 投資期滿10年，約定全數出售予搭配投資人、搭配投資人管理
之投資基金或被投資事業之經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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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及績效獎金支付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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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

投資期 處分期

2%

管理費以投資餘額計算，以月為計算單位，按季支付

1%

績效獎金 投資淨收益*績效獎金費率 20%~30%

投資淨收益=A-B-C

A：包括處分收入、現金股息、紅利、董監事酬勞等淨額

B：投資成本

C：相關衍生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累計管理費等)

績效獎金加碼10%條件
 投資後方參與政府AI產業定向培

育機制，並經機關專案認定者。
 投資案取得國際機構投資資金者。
 投資5年內即獲利出場者。
 其他經機關專案認定之條件者。



支付基準方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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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管理費 績效獎金 說明

方案一 2%/1% 20%

1. 投資期每年支付2%管理費；處分期每年支付1%管理費，
處分期後不再支付管理費

2. 按投資淨收益計算20%基本績效獎金，如符合加碼條件，
則依符合加碼條件之投資金額占比計算30%績效獎金

方案二 無 30%

按投資淨收益計算30%基本績效獎金，如符合加碼條件，
則依符合加碼條件之投資金額占比計算40%績效獎金。
類別為「具有投資計畫之國內外企業者(企業創投、策略投
資機構)」僅能選擇本方案



加強投資AI新創實施方案 17

如何成為方案

搭配投資人？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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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機構

創投 加速器
企業創投
策略投資

機構

• 依銀行法設立登記
且設有投資部門。

• 實收資本額達250

億元以上。

• 依公司法或有限合
夥法設立。

• 投資事業實收資本
額達3,000萬以上；
管顧公司達1,000萬
以上

• 依公司法設立登記 • 依公司法設立登記
• 有設立投資相關部

門，且具有投資以
外之實質營業項目；
或由具有投資以外
之實質營業項目母
公司轉投資且具有
實質控制權之投資
機構



申請應備文件(1/2)

一.投標廠商聲明書

二.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

三.資格證明文件：
 依法設立之公司登記文件(如變更登記表、

商工登記查詢截圖等)

 納稅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信用證明(如無欠稅證明)

四. 「廠商參與政府採購可能涉及之法
律責任」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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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留意：聲明書選項務必填寫完全與
加蓋公司大小章



申請應備文件(2/2)

四. 營運計畫書
應詳述投資機構營運基本資訊、投資策略及績效管理預期目標、投資程
序與審議、投資後管理作為、投後管理報酬規劃、利害關係人及訴訟紀
錄揭露、最近二年以上之投資績效、最近二個會計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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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投資人須於投標時於營運計畫書
中敘明支付基準方案，且僅能選擇一
種方案，經開標程序後不得變更。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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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

簡報評選

• 評選委員以序位法
進行評選70分以上
方列為優勝廠商

• 採固定費用支付，
價格不納入評比

簽約

取得配投資格

• 搭配投資人簽約取
得配投資格

• 依方案投資審議流
程申請共同投資

議約/決標

議價作業

• 搭 配 投 資 人 再 次
確 認 管 理 費 及 績
效 獎 金 支 付 基 準
後辦理決標

配投申請

• 至「政府電子採購
網」查詢「加強投
資AI新創委託投資
管理計畫」，並完
成電子領標

• 依據投標須知相關
說明完成投標

領標/投標

資格審查

• 審查文件包含營運
計畫書、聲明書及
投標資格文件。

• 必須要有1家以上
合格廠商投標。

開標

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應於開標後另行提
供營運計畫書電子檔(PDF格式檔)



開標與決標注意事項

一. 投標廠商應按公告開標之時間及地點到場(非強制出席)

二. 憑身分證件出席(代理人另須攜帶委託代理授權書，請勿置入標封內，俾
利於開標時查驗身分)

三. 投標廠商出席開標人數以1人為限，如無人出席開標，本會於開標後將以
電子郵件方式通知開標結果。

四. 決標時間及地點由本會另行通知，亦須憑身分證件出席(代理人須攜委託
代理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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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注意事項

一. 簡報之先後順序依各投標文件送達時間由先到後順序決定

二. 參與簡報相關成員不得超過5人，代理人須攜委託代理授權書

三. 遲到10分鐘以上或計畫主持人及共同/協同主持人皆未出席視為放棄簡報
與詢答

四. 簡報人員需為本案計畫主持人，如計畫主持人因故無法參加簡報時，應由
共同/協同主持人或經本委員會同意由廠商其他工作成員代表簡報

五. 簡報時間不得超過7分鐘，採統問統答，評選委員詢問3分鐘，綜合回答

不得超過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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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見問題

Q：如何電子領標？

A：

1. 進入政府採購網，搜尋「加強投資AI

新創委託投資管理計畫」

2. 電子領標繳費只能使用中華電信
ADSL的帳號密碼繳費，費用會併入
中華電信帳單收取，如果沒有中華電
信ADSL帳號，可以透過信用卡線上
購買並儲值中華電信點數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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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案查詢及電子領標線上教學
https://web.pcc.gov.tw/qdcs/trainingIndex/train4

https://web.pcc.gov.tw/pis/
https://aaav2.hinet.net/eshop/cardbuy.jsp?tag=vasnew


其他常見問題

Q：如何列印領標憑據？
A：

1. 路徑：首頁 > 查詢服務 > 廠商相關 > 
列印領標憑據

2. 電子領標後，選擇下載的領標憑據電
子檔(附檔名為.tkn的檔案)

3. 點選「瀏覽」放入tkn檔 「確認送出」

4. 直接按右上角友善列印將網頁列印出
來即是「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

5. 開標時會以各廠商的序號在系統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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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領標憑據線上教學
https://web.pcc.gov.tw/qdcs/trainingIndex/trai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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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加強投資AI新創投資方案推動計畫專案辦公室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號13樓(非投標送件地址)
諮詢專線：02-2784-4361

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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